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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做出如下承诺：
一、我公司已知晓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遵守的相关规章制度，并自觉遵守，不发生任何违规、违纪行为。
二、我公司已知晓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颁布的外包服务商生产问题责任追究制度，知晓各级生产问题责任认定原则和方法，了解生产问题分类分级标准，并严格遵照执行。
三、我公司承诺对至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服务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宣传教育，承诺其遵守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
四、我公司承诺若因本公司提供的产品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造成损失的，经双方共同评估，确认为产品本身问题，双方首先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公司将承担对应赔偿责任，如协商无法解决，甲方可向法院提出起诉，根据法院相关判决结果执行。
五、我公司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有违反，自愿依据承诺书或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1． 我公司如发生违规、违纪行为，未造成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损失的，依据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2． 我公司如发生违规、违纪行为，造成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损失的，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立即停止相关行为，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损失继续扩大，赔偿因违规、违纪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等。
3． 如因我公司原因导致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应用系统发生生产问题的，经双方确认，由我公司承诺承担相应的责任，包括但不限于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损失继续扩大，赔偿给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等。
4． 公司承诺对产品的质量负责，因产品缺陷给甲方或者其他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双方首先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公司将承担对应赔偿责任，如协商无法解决，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可向法院提出起诉，根据法院相关判决结果执行。
六、除非本承诺函另有约定，自本承诺函作出之日起，我公司服务质量或者产品质量不能满足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或者违反本承诺函项下任一义务，或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甲方任何损失时，双方首先应当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我公司将承担对应的赔偿责任，如协商无法解决，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可向法院提出起诉，根据法院相关判决结果执行。
本承诺书自签订之日起正式生效，关于赔偿的条款约定以及承诺事项不因合同的中止/终止而中止/终止。

承诺方：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盖章）                    

签订日期：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